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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2021年度第二批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企业补助申报项
目房源信息录入及核验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相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家及我市住房租赁监管的有关规定，培育和发展我市住房租赁市场，充分发挥深圳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强化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租赁平台）公共服务功能，加快推进我市2021年度第二

批专项资金企业补助项目申报工作，经研究，现就申报项目房源信息录入及核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项目房源范围

　　自2019年1月1日以来，在我市通过新建、改建、盘活存量等方式筹集建设的，用于满足居民日常居住需求且已建成的租赁型住房，包括

市场化租赁住房、出租型人才住房、出租型安居型商品房、稳租金商品房、产业园区配套宿舍等，不包括公共租赁住房。

　　二、房源录入时间

　　企业在租赁平台完成注册备案后，自2021年6月21日起，可登入租赁平台（网址：http://jigou.shenzhenzjj.com）“房屋租赁管理”业

务模块，并按要求通过系统对接或人工录入方式录入申报项目房源信息及上传相关材料。录入完成后，网格管理部门即协助我局开展项目房源

的材料审核及现场检查工作，经网格管理部门核验并通过的房源方可纳入专项资金申报范围。

　　在我市2021年度第二批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企业补助项目申报受理通告正式发布（具体时间待定）后，拟安排的申报项目

房源录入时间较短，因此，请有意愿申报2021年度第二批专项资金补助的企业尽早完成拟申报项目房源信息录入工作。

　　三、房源录入方式

　　（一）已建立信息系统的企业

　　我局已于4月12日发布《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房源信息录入功能模块上线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已建立房屋租赁管理信息系统的企业，应当根据《通知》有关要求优先采用系统对接方式向租赁平台传送房源信息。

　　（二）未建立信息系统的企业

　　未建立房屋租赁管理信息系统的企业，可直接登入租赁平台“房屋租赁管理”业务模块人工录入房源信息，也可借助已与租赁平台实现对

接的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传送房源信息。

　　申报日常运营类专项资金补助的企业必须根据《通知》要求以系统对接方式实现房源基础信息、合同信息及合同账单交易明细等数据的传

送，以人工录入方式录入的房源将不纳入日常运营类专项资金补助范围中；申报筹集建设类及贷款贴息类补助的企业可通过系统对接或人工录

入方式录入房源信息。

　　四、录入要求

　　企业可通过系统对接方式或人工录入方式录入房源信息及相关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一）录入信息要求

　　企业登入租赁平台“房屋租赁管理”业务模块录入房源信息（详见附件），具体要求以租赁平台显示为准。

　　（二）上传材料要求

　　1．房源权属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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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交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书；

　　（2）新建房源暂时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须提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

　　（3）城中村房源未取得产权证书的，须提交至少包含房源权利人承诺签章以及股份合作公司（或社区工作站）签章的权属证明材料。

（仅适用于城中村改造项目或城中村运营项目）

　　2．套（间）建筑面积证明材料

　　（1）提交显示单个套（间）建筑面积的分户产权证书；

　　（2）产权证中未显示单个套（间）建筑面积的，须提交竣工测绘报告中的分户面积汇总表，材料中应包含实际房号及对应套（间）建筑

面积；

　　（3）未取得分户产权证书且暂时不能提供竣工（或改建）后测绘报告，或测绘报告中的分户面积汇总表无法显示实际房号及对应套

（间）建筑面积的，可提交企业自行出具的分户面积汇总表及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并签字盖章的设计图纸，材料中应包含实际房号及对应套

（间）建筑面积。

　　3．收储证明材料（如适用）

　　提交收储合同或委托运营合同。

　　4．租赁证明材料（如适用）

　　提交终止日期在2019年1月1日以后的租赁合同及合同账单交易明细。

　　（三）其他要求

　　1.申报房源若无房屋编码或房屋编码与网格管理部门不一致的，申报企业可在租赁平台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进行房屋编码申请或更正：

　　（1）在“房屋编码反馈”模块申请或更正；

　　（2）在“楼栋申报”模块或楼栋下的“套间管理”处点击“房屋编码反馈”选项进行房屋编码申请或更正。

　　2．企业已录入租赁平台的历史存量房源状态将重置为未核验状态，申报企业应及时登入租赁平台对历史存量房源信息及材料进行查漏补

缺，房源录入完成后由网格管理部门重新进行材料审核和现场检查。若企业计划将已录入租赁平台的历史存量房源纳入日常运营类专项资金补

助范围，则必须以系统对接的方式将对应房源的租赁合同及合同账单交易明细重新传送至租赁平台。

　　五、其他

　　本通知内容如有与正式发布的我市2021年度第二批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企业补助项目申报受理通告不一致的，以正式受理

通告为准。

　　特此通知。

　　（咨询电话：0755-66892226）

　　附件：租赁平台房源录入明细表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2021年6月21日

相关附件

附件： 租赁平台房源录入明细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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